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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3〕82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举办 2023 年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
学分管理员资格培训暨学分管理先进集体和先

进个人表彰会议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加强我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工作，

进一步提升我市学分管理员的政治素养、专业水平，提高学分管

理的规范性和效率性，激发管理员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我院

决定举办 2023 年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

理员资格培训暨学分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议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训对象

各区、校（园）拟任学分管理员；各受表彰的个人和单位代

表。

二、培训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4 月 27-28 日。

地点：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一楼多媒体报告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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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训费用

（一）非三亚市中心城区学校的学员，食宿费用从我院专项

经费支出，中心城区的学校不安排食宿，具体范围见附件 3。

（二）授课专家的课酬费、食宿、交通费，学分管理员资格

考试的命题费和阅卷费等从我院专项经费支出。

（三）本次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学员培训期间产生的费用

由所在单位按规定报销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校要高度重视此次学分管理员培训工作，安排相关

人员参加，已有学分管理员的单位原则上不再派人参训。

（二）请各校于 4 月 17 日前填写参训回执表（附件 2）并

发送至邮箱：syjpyzy@163.com。

（三）参训学员按要求参加培训，并经过资格考试，合格者

将由省认定学分管理员资格，管理员凭证才能进行学分管理工

作。

（四）我院将根据海南省学分管理平台数据并结合实际工作

成效评选出学分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

（五）此次培训将按规定给予参训人员登记相应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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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3 年 4月 11 日印发

附件：1.2023 年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学分管理员

资格培训暨学分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

议安排表

2.参训回执表

3.市中心城区具体范围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3 年 4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人：周莹，联系电话：88215818）


